S NIE A AR A

7

A5 2y E Ty %}‘A‘rﬁ
_};'Jiilji’kﬁ&/}g l%’%l‘b\” s AR KI1IHE22 25p ';;Qﬁ%p{ﬁ

B B 4o

El 2
L BEEFEFRLFITER S FRBRLTE 0 2 p AR
EAP 2P AT FH R o HFEIFF A 25963 F 214
%é%@HMﬁ59MBiJJw%BL’ﬁ PRGE Y P E 0
FTRASFEA210 GaHAEOR T F o & RS pQ;JU“
B2EHE o
%4%$%¢d@%%§iiﬁiﬁg%%ia’£éiﬁn4
43P AT FH P L REEIFF A4 E 2L

% %@114—&5}:245%‘4/?1%]3&,ﬁPL_B@;QI,(P\;!Z ;J!—_oé'_
FRAIFE 2100 S HAZEER P F o I RAIFF 42203

;?P*%éﬁﬁﬁﬁmﬂﬁaéﬁﬁ@%é:’ﬁ%éiﬂﬂ
FERZ B PATF Pk > e BRFEQFF A 2T -5 2 )
A AR .

T9 2y

Ei
i H 3866 £ AT 0 £ R A2 M 0 B - ik
}'IJ ;i;— o

3
Yo'



Rk (DA IR B Ty %ff%“%&]lOQﬁlZ 2

2p WAL FEATFHERF FFEAL B RE B TR EL
FARGLE KR EF A FENRTETEFTREFHS
T 2 EEHTET e RAEHITER (TR)S0F ~
HACH P 1097127 23p A2 114 %127 23p & > 54"
&*é&;{%’lf’\"ﬁ AP BN R EEBEB P F e EJ K] T
Dottt L BAR N FERA P A R E £ 23

NE o Aeg B BT ‘ﬁﬁﬂ%‘fﬂ?ﬂ‘ EEFOL G AN P &
B2 PRt £ H ) ~mﬁﬁ Bt A2 B > TR

A
<

é&%%ﬁéﬁ%'?‘?ﬂi ﬂP 1_‘6']?’J 'JP\%%‘WF'B?Jﬁ»IOOO’
WHPAZEOB P IR e B 5 2 20% nf}‘&::- % ; Qa2 3w
ERETLFRFE092127 22 e L F A FHE TR
Vﬁ4’§&%§:%%’@@4%#%@"mﬂﬂﬁg

109# 127 23p 4221142122 23p 1+ > I EMpOR >
FrLAP ﬁﬂmﬁﬁ*$%%i e & 51 TH5% s B
LoBFE SRR A REEZR FEAL e
$ B %@ TGP F B L > REFART R 0
Bop A fﬁPp&ﬁ”'”“ﬁﬂW"ﬂﬂ~,mé’ﬁﬂ%kﬁG@
PIARB B2 200 HiE L o ERLIERE T T
Friamyliz o PE2EERiESHEHET114247 22
Poodigzdast B RENTE FL4EF25E ~ 5 150F
F1E 0 FI6EFIHN T 2IMEHAR L DY > kL i
%%ﬁﬁfﬁﬁdﬁZE%%@wﬁ%[%%%ﬂo%Qm‘7
7,013~ » &35 147,935~ 2 HylL ~ i & 250 - £
o

[y

MEFERETEERF S FRAFLEEF L BANTWOR

(=) B3 i%zZ#HEF > FHJANLFELEFRBLES LR
%&%i’%@ﬂﬁﬁ—i#’?f” ﬂ%ﬁgﬁ,ﬁtﬁ t/]%. . ,% 5\&



PHTE KN FHLFTRA I EESP whHE S
@;fmﬁégﬁwémnniﬂ%ff;mﬁﬁﬂﬂ HIE ST N
BT RhiTREPAME RS RLAIKRIEF o
() @ > R 2300 F R 2@ s 2 2 gk
ﬁ%‘%‘.f#&ri?%’il‘Zﬁﬂrﬁ\ﬁ%E“'}'JEJ‘ iE K £
$Id o g e
E~ﬁﬁ$ﬁ?’@ﬁ%1§i4é:,~F%”4W@% %
v 2 TR @j%ﬁpﬁ» LN TP RN PE
2= }T&llﬁ%%h;)\ i\}]; RFFEE FT80E ~ %8D
EH2EE RRTEFIIEAMZTF P2 c K AEFRE Y L
2,280~ (& - F#57) ,; FRERT P B TR
CERTE W ;mﬁi’“k%M§%&@%L’mfﬁ
Jod AR fHELFRFE TR AIA T Y pAT
Pk kiR RIS R B
R NEFD 2 SA2TIER T2 S R ar i 4
PR B k2 % 4360F %278 B i %3890 % 17 &
3%%i¢@%ﬂ%2%ﬁﬁﬁ°
S NB b RA WA G Y > kX E DL $A366E F 2
By % 38DiEFIEWE ~ H8DiEF25 ~ FTiEF13E ~ %91
P 39F ~ $ 3890 % 15 % 3% e v o
¢ = EN & 115 =& 3 3 11 2

IR

PR AGRRMNTES o

dod PRAZ A BatiEE 42
%ﬂé’%%%ﬂi 7T
200 pPAT R RIRd 2
,@-ﬁ&ﬁpi%ﬁ%é

PR o AR A RS AP
B AL Y o R i
) o e rzé.gﬂv‘j%i\__p ;,%_-ﬁ ,

NNy
Ty
«;ﬁ
ok

%

(
7o

i 2 EY 7] 115 & 3 g 11 2
%‘;E"—g Z}. 7e vk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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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1929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張筱琪
被      告  郭佳展即世賢茶行




            高秉聖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零玖佰貳拾貳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96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柒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47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①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於民國109年12月22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及授信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機動計息，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有遲延，改按逾期當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3%計息及遲延利息，並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②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於109年12月22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5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機動計息，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有遲延，按原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詎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未依約還款，上開2筆借款迄今均僅推還至114年4月22日，迭經催討無效，依前開授信約定書第4條第2項、第15條第1款、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借款視為到期，故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就上開2筆借款分別積欠原告本金70,922元、77,013元，合計147,935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高秉聖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及撥還款明細查詢單為憑；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二）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而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2,28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上開規定，自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併諭知應由被告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 獻 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 雅 涵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1929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張筱琪

被      告  郭佳展即世賢茶行





            高秉聖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零玖佰貳拾貳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96計算之利息，

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

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

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柒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475計算之利息，

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

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

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①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於民國109年12月22

    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

    書」及授信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萬元，借

    款期間自10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

    機動計息，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

    息，如有遲延，改按逾期當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3%計息及遲延利息，並按借款總

    餘額自應償還日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

    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②被告郭佳

    展即世賢茶行於109年12月22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

    證人，與原告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50萬元，借款期間自10

    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機動計息，

    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有遲

    延，按原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

    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

    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詎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

    未依約還款，上開2筆借款迄今均僅推還至114年4月22日，

    迭經催討無效，依前開授信約定書第4條第2項、第15條第1

    款、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借款視為到期，故被告郭佳展

    即世賢茶行就上開2筆借款分別積欠原告本金70,922元、77,

    013元，合計147,935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爰依消

    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高秉聖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借據、授

      信約定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及撥還款明細查詢單為憑

      ；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二）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

    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而法院為終局判決

    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

    條第2項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

    2,28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上開規定，自應由敗訴之

    被告連帶負擔，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併諭知

    應由被告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

    第3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 獻 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 雅 涵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簡字第1929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張筱琪

被      告  郭佳展即世賢茶行





            高秉聖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零玖佰貳拾貳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96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萬柒仟零壹拾參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47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①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於民國109年12月22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及授信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5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機動計息，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有遲延，改按逾期當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3%計息及遲延利息，並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②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於109年12月22日邀同被告高秉聖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50萬元，借款期間自109年12月23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利率1.755%機動計息，還款方式自實際撥款日起，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有遲延，按原約定利率計付遲延利息，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日起，逾期在6個月以內按前開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前開利率之20%計付違約金。詎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未依約還款，上開2筆借款迄今均僅推還至114年4月22日，迭經催討無效，依前開授信約定書第4條第2項、第15條第1款、第16條第1款約定，全部借款視為到期，故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就上開2筆借款分別積欠原告本金70,922元、77,013元，合計147,935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郭佳展即世賢茶行、高秉聖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借據、授信約定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及撥還款明細查詢單為憑；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二）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而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2,28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上開規定，自應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併諭知應由被告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第87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 獻 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 雅 涵　　



